

市人社局关于加快落实企业职工个人社会
保险补贴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大稳就业政策支持力度的通知》（国办发〔2025〕25号）要求，进一步做好企业职工个人社会保险补贴发放工作，现就加快补贴落实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增加职工个人自主申报渠道
毕业年度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三类重点群体可由职工本人通过自主申报渠道申请企业职工个人社会保险补贴。
[bookmark: OLE_LINK3]其中：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可登录“天津公共就业服务网”（https://job.hrss.tj.gov.cn/）进行实名制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数据信息查询。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需提供教育部学籍（学历）在线验证报告或毕业证书复印件。防止返贫监测对象需提供经县级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小组等）批准或授权
批准的证明材料或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身份信息截图。劳务派遣单位被派遣劳动者还需提供劳务派遣协议或其他劳务派遣就业用工证明材料。
2、 [bookmark: _GoBack]经办流程
（一）申请。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职工需填写《企业职工个人社会保险补贴申报表》（附件1）、提供身份证明材料和职工个人社保卡复印件，向参保地所在区人社局业务经办窗口申请社保补贴，也可以扫描申报要件后发送至区人社局邮箱（附件2）进行申请。职工个人申报补贴时，社会保险参保、就业登记应处于有效状态，补贴申请期限至2025年12月31日。
（二）审核。区人社局通过天津数字就业创业系统内市场监管部门共享数据行业名称和行业代码确认企业行业类别，通过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服务网（小微企业名录）进行小微企业确认，中型企业可通过企查查和天眼查确认，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审核结果通过“天津公共就业服务网”（https://job.hrss.tj.gov.cn/）进行反馈。已申报企业职工个人社会保险补贴或正在享受企业吸纳就业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企业的职工，申报信息区人社局应在收件当天进行确认并及时流转至受理区人社局。
（三）公示。对审核合格的，区人社局将申请享受补贴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个自然日。
（四）拨付。公示无异议的，区人社局将补贴资金拨付到职工个人社保卡账户，暂未申领社保卡的拨付至其他银行账户。补贴最晚发放时间不得超过2026年12月31日。
3、 工作要求
（一）各区人社局要提高补贴审核发放效率，实行“一次审核、全期畅领”，对社保补贴初次申请时审核相关材料，之后在政策享受期内，相关情况未发生变化的，不得要求企业或个人重复提供证明材料。
（二）各区人社局要严格规范经办流程，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经办水平。对能通过信息系统核实的信息，不得要求个人提供证明材料。
（三）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各区人社局要严格按照要求开设线下申报窗口，采用电话通知、上门服务等方式，多渠道广泛宣传政策，最大限度便利企业和群众享受政策。
（四）政策经办其他事宜，参照《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关于做好企业职工个人社会保险补贴有关工作的通知》（津人社办发〔2025〕32号）相关规定执行。

附件：1．企业职工个人社会保险补贴申报表
2．各区联系方式



                                 2025年11月11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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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企业职工个人社会保险补贴申报表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参保地所在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用工单位名称
	

	重点群体类别
(不可重复选择）
	□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                 □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劳动合同
起止时间（年月日）
	

	首次申领补贴年月
（时间段）
	2025年   月至2025年   月

	本    人
社保卡银行账号
	

	开户行名称
	

	开户行行号
	

	
本次申请补贴涉及的人员，本人承诺申报情况属实，提供材料真实，如有虚假，愿退回补贴资金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区人社局意见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注：1．个人申报补贴需上传《企业职工个人社会保险补贴申报表》。
2．参保单位与用工单位一致的，用工单位名称可不填。
3．无社保卡或未开通社保卡金融功能的，可填写本人银行卡账户信息，需与提供复印件一致。

附件2                             
各区联系方式
	序号
	经办区划
	地址
	联系方式
	工作时间
	工作邮箱

	1
	滨海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杭州道25号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3楼创业服务（运营保障）部
	022-66300932-820
	法定工作日9:00-11:30；13:30-17:00
	bhrsjjsygls@tj.gov.cn

	2
	和平区
	天津市和平区南马路11号创新大厦A座1楼和平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大厅6号窗口
	022-27267626
	法定工作日8:30-12:00；14:00-17:30
	hprsjjyglb@tj.gov.cn

	3
	河东区
	天津市河东区王串场一号路与育才路交口河东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二楼
	022-60567922
	法定工作日 8:30-12:00；14:00-17:30
	hdsybxk@163.com

	4
	河西区
	天津市河西区永安道219号河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楼201 室
	022-28275516
	法定工作日 8:30-12:00；14:00-17:30
	hxqlfk@163.com

	5
	南开区
	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263号南开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107室
	022-87875330
	法定工作日 8:30-11:45；14:00-17:30
	nkqggjy_jyfwb@tj.gov.cn

	6
	河北区
	天津市河北区榆关道388号河北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三楼
	022-26242829
	法定工作日 8:30-12:00；14:00-17:30
	hbqrsj03@tj.gov.cn

	7
	红桥区
	天津市红桥区育苗路6号红桥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307室
	022-86516662
	法定工作日 8:30-12:00；14:00-17:30
	hqqrsj03@tj.gov.cn

	8
	东丽区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30号天津市东丽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406室
	022-84967852
	法定工作日 8:30-12:00；14:00-17:30
	dlqrsj08@tj.gov.cn 


	9
	西青区
	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科技产业园二区1号楼西青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创业服务科
	022-27392469
	法定工作日 8:30-12:00；13:30-17:00
	xqqrlsbj29@tj.gov.cn


	10
	津南区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南环路29号天津市津南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502室
	022-28520619
	法定工作日 8:30-12:00；13:30-17:30
	jnqrsj04@tj.gov.cn

	11
	北辰区
	天津市北辰区北辰大厦1号楼二楼，北辰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大厅7号窗口
	022-60612333-3-8305
	法定工作日 8:30-12:00；14:00-17:00
	
bcqrsjjsyfwb1@tj.gov.cn

	12
	武清区
	天津市武清区源春道1号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209室
	022-59618752
	法定工作日 8:30-12:00；14:00-17:15
	wqdxsjyfw@163.com

	13
	宝坻区
	天津市宝坻区开元路与广阳路交口西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一楼大厅8号窗口
	022-29991836
	法定工作日 8:30-11:40；14:00-17:30
	bdqrsj16@tj.gov.cn

	14
	宁河区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街道金华路绿洲2区东侧（宁河区委党校院内313室、309室 宁河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
	022-69116291/69591462
	法定工作日 8:30-12:00；14:00-17:30
	nhqrlsbj11@tj.gov.cn

	15
	静海区
	天津市静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综合服务大厅5号窗口
	022-28932136
	法定工作日 8:30-12:00；14:00-17:00
	jhqrsj08@tj.gov.cn

	16
	蓟州区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蓟州西大街39号（天津市蓟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501室）
	022-82862812
	夏季：法定工作日8:30—12:00；14:00—18:00；冬季：法定工作日8:30—12:00 ；13:30—17:30
	jzqrsj13@tj.gov.cn

	17
	开发区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56号MSD-A1二层人社综合服务窗口
	022-25202020
	夏季：法定工作日 9:00-17:00；
冬季：法定工作日 9:00-16:30
	grsbbt2025@163.com

	18
	保税区
	天津滨海新区渤海十二南路与黄浦江道交口临港商务大厦B座8楼人社局
	022-84906412
	夏季：法定工作日8:30-12:00；14:30-17:30；
冬季：法定工作日8:30-12:00；13:30-17:00
	bsqjypx@163.com

	19
	高新区
	华苑科技园：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科技园华天道8号海泰信息广场F座南楼一楼；
海洋科技园：天津市滨海高新区海洋科技园政务服务中心2楼人社窗口
	022-84806535/84806550
	
法定工作日8:45-12:00；13:30-17:00
	gxqjiuye@tht.gov.cn

	20
	中新生态城
	天津市中新天津生态城政务服务中心B区人社窗口（滨海新区安正路188号）
	022-66386789
	法定工作日9:00-12:00；13:30-17:00
（夏季：9:00-12:00；14:30-17:00；
冬季：9:00-12:00 ；13:00-16：30）
	stcrsj@163.com

	21
	东疆保税区
	天津市东疆综合保税区亚洲路4611号联检服务中心B座1楼51号窗口
	022-25601341
	法定工作日9:00-17:00
	djrsjy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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